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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新聞稿 

日期 110.10.21 單位 國民健康署 編號  

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升級 
以民為本 刻不容緩的公衛政策 

衛生所肩負第一線公共衛生服務任務，也是深入社區與民眾最接近的基

層健康照護單位，由於我國人口結構高齡少子化，各項健康促進與醫療照護

及防疫政策之推動，衝擊現今衛生所之功能與服務，為回應衛生基層人員的

期待，解決衛生所組織與人力困境，本部透過修正衛生所組織規程暨員額編

制表參考基準，結合前瞻基礎建設補助衛生所修繕/補強/新建硬體設施，更

便利的偏鄉遠距醫療服務政策，及充實衛生所人員公衛基礎核心能力，精進

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照護服務量能，提供民眾在地特色社區健康照護服務。 

提供在地化醫事服務 醫事人員進用有彈性  

    為積極協助各縣市提出衛生所組織與人力運用困境，本部蒐集各司署、

各衛生局(所)、專家學者及民眾之意見，召開全國衛生局局長溝通會議，拜

訪衛生局(所)，並於社政衛政首長聯繫會議專案報告，及進行跨部會會議，

完成修正 89年「(縣市衛生局所屬)衛生所組織規程參考基準」暨附表「（縣

市衛生局所屬）衛生所員額設置參考基準」。行政院人事總處亦協助召開跨

部會研商會議，內政部亦於今年 5月 3日函釋各衛生所(含健康服務中心)依

醫事人員人事條例進用之人員，不計入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規範之直轄市

及縣(市)政府員額總數，讓各縣市能依轄區醫療資源、人口特性及醫事服務

需要，廣納各類醫事人員，增加員額運用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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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衛生所友善照護環境  偏鄉遠距醫療照護更便利 

    近年本部持續運用前瞻基礎建設 1.0 及 2.0 資源，補助衛生所整建長照

衛福據點、耐震補強及重建計畫，進行衛生所之修繕、補強及新建硬體設施，

涵蓋率預計可達 8成以上，讓社區民眾到衛生所進行醫療照護時，能享有更

貼心、安心及安全友善的照護環境。 

    為落實醫療在地化，107 年 5 月 11 日公告「通訊診察治療辦法」，放寬

遠距醫療對象與模式，110 年起於原鄉離島地區衛生所全面擴大推動遠距醫

療服務，透過數位科技及醫療照護產業的結合，實現原鄉離島地區醫療照護

零距離，提升可近性獲得醫療服務及滿意度。 

    另為提升衛生所醫事人員公衛核心能力，本部參考公務人員高普考錄取

人員之基礎訓練方式，提供公衛基礎課程，充實人員在初任社區服務具備基

本公衛核心能力，運用健康評估確認社區健康問題，因地制宜發展特色及專

長照護，以區隔與醫療院所之目標與任務，彰顯專業價值。 

中央地方齊攜手 基礎公共衛生服務再升級 

    基礎公共衛生建設攸關民眾健康與國家發展，是中央與地方責無旁貸的

任務，以社區民眾需求為中心，以衛生所為基礎，與時俱進修正組織規程參

考基準，雙管齊下改善硬體設施與提供偏鄉遠距醫療更便利服務，及增進人

員公衛核心能力，公私協力讓社區資源連結更緊密，共同打造在地化社區健

康照護服務，讓衛生所成為社區民眾最貼心友善的好厝邊，提升健康照護服

務品質，共同守護民眾健康。 

新聞資料詢問：國民健康署企劃組 李嘉慧組長 

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5220530   手機：0978-386-596 

新聞資料聯絡：國民健康署媒體與健康傳播小組 葉勇智技正 

              手機：0972-725-7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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